附件1
建设项目占用保护区申请材料清单
《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林业局第50号令）第三条规定，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应当经国家林业局审查批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告（2021年第2号）》规定，将《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在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审批事项，委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实施。《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经依法批准占用保护区自然资源的项目，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缴纳保护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补偿费。
	材料
序号
	申 请 材 料 清 单
	提供单位
	适用情形

	1
	申请文件
	项目单位
	仅适用于保护区实验区


	2
	在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事项申请表
	项目单位
	

	3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批准修筑设施的文件
	项目审批部门或有关人民政府
	

	4
	拟修筑设施必须建设且无法避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说明材料（拟修筑设施项目的规划或者工程设计文件等；机场、铁路、公路、水利水电、输气（油）管线等建设项目，还应当提供修筑设施在选址选线上无法避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比选方案）
	项目单位
	

	材料
序号
	申 请 材 料 清 单
	提供单位
	适用情形

	5
	拟修筑设施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自然生态系统和主要保护对象影响的评价报告或者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登记表，以及减轻影响和恢复生态的补救性措施
	项目单位
	　　



注：（一）保护区内允许修筑以下设施：
　　1.保护、监测、科研、教育、生态修复等项目，必要的生态旅游设施等。
2.在不对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和保护对象产生影响的前提下，确实无法避让的重大基础设施、民生、国防建设、公共事业项目。
（二）原则上不允许新建以下设施：
　　1.开垦、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相关设施。
　　2.开发区建设、房地产开发、度假村、宾馆饭店、会所、高尔夫球场、风电和光伏电站建设、火力发电、索道建设等不符合自然保护区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3.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的项目等。
　　4.污染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或自然景观、对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产生重大影响的设施。
5.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修筑的其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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